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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宁人社职〔2026〕3 号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
开展我市 2026年度企业申报中级职称自主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江北新区党群工作部、民生保障

局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发挥我市企业用人主体作用，优化人才发展环境，

推进企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我市拟继续面向符合我市重

点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下放中级职称自主评审权。现就开展

2026 年度企业申报中级职称自主评审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即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经营状况良好，设有独立

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并有专人负责职称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企业内部人事管理制度健全，建有职称与薪酬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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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钩、职称与岗位聘（任）用挂钩等人才评价与使用的衔接机

制。

（三）企业具有一定规模和较稳定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。

（四）企业具备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专家库的专家人

数。

（五）下放评审专业类别原则上以工程系列为主，专业应

为本企业职称主体系列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企业自愿提交《南京市企业开展中级职称自主评审申

请表》（附件）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。申报材料若涉密，请做好

脱密处理。

（二）所在区人社部门或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推荐，并加盖公章，确保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、完整齐全。

（三）市人社部门组织考察，合格后发文公布符合条件的

职称自主评审企业名单，有效期为 3 年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承担职称自主评审的企业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《关于印发江苏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苏人社规〔2024〕

3 号）文件有关要求，组建相应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并报市

人社部门核准备案。

（二）经核准后的企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按照市级相关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开展评审工作，也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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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自主评价标准，自主评价标准不得低于我市中级专业技术资

格条件，同时报相应人社部门核准备案。

（三）企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在每年 10 月 31 日前，按

规定组织完成年度职称评审工作。

（四）自主评审完成后，评审结果报相应人社部门备案，

统一生成电子证书。

附件：南京市企业开展中级职称自主评审申请表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 年 3 月 17日

（联系人：林老师；联系方式：025-68788127）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 3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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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市企业开展中级职称自主评审申请表

申请日期：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单位注册地

申请评审职称系列（专业）

单位人才

现状

员工总人数

专业技术总人数

正高级职称人数

副高级职称人数

中级职称人数

初级职称人数

单位人才

管理

职称是否与薪酬挂钩 是□ 否□

职称是否与聘（任）用挂钩 是□ 否□

其他人才激励机制

区（园区）

人社部门

或主管部

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人社部门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1. 申请评审职称系列（专业），参照省人社厅职称系列（专业）；

2. 单位人才管理栏中，若为是，则应填写相关项目的具体名称或内容；

3. 表格一式两份。


